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高照道陶泾路1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

71

35,730,625

35,730,625

40.6029

40.60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平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湖南戴斯光电有限公司51%股权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81,547

比例（%）

99.8626

反对

票数

47,978

比例（%）

0.1342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3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部
分超募资金收购湖南戴
斯光电有限公司 51%股
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70,817

比例（%）

95.6176

反对

票数

47,978

比例（%）

4.2841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9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葛 潘福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嘉兴中润光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307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5-025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4日（星期三）至05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600481@shuanglia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09:00-10:00举行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缪文彬

总经理：刘正宇

董事会秘书：杨力康

财务总监：马学军

独立董事：樊高定、张伟华、沈鸿烈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14日（星期三）至 05月 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600481@shuanglia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力康

电话：0510-86632358
邮箱：600481@shuangli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2025-031
转债代码：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 8,824,123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862,945,783股-8,824,
123股）×0.5元/10股=42,706,083.00元（含税）。

2、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计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42,706,083.00元÷862,945,783股=
0.0494887元/股（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3、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494887）
元/股。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并获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截至议案审批日，共计854,121,66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42,706,083.00元（含

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利

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为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

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824,123股后

的854,121,6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246

08*****083

08*****296

08*****019

08*****764

股东名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参数调整情况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8,824,123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862,945,783股-8,824,123股）×0.5元/10股=42,706,083.00 元（含税）。

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计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本

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854,121,660股×
0.05元/股÷862,945,783股=0.0494887元/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0.0494887）元/股。

2、关于相应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回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董旭海、刘建宁

咨询电话：0535-6394123
传真电话：0535-639412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0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

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5月 12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91,26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3.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为57,378,150.00元（含税）。本

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1,26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为0股，本次权益分派不存在差异化安排。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2*****177

08*****307

02*****266

02*****316

02*****754

股东名称

季俊虬

合肥立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邓晓娟

高美华

王 清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126号

2、咨询联系人：夏军、张园园

3、咨询电话：0551-65350370
4、传真电话：0551-65350370
七、备查文件

1、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3020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5-041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15:3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至5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ggep600236@163.com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 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5月 22日（星期四）15:30-16:30举行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15:3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站（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赵大斌

独立董事：潘斌

总会计师：孙银钢

董事会秘书：吴育双

投资发展部主任：吴武

财务部主任：卢文忠

市场营销部、燃料管理部主任：黄勇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15:3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至5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ggep600236@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许女士

电话：0771-6118880
邮箱：ggep600236@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36 证券简称：桂冠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9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36,303,129股股份不参与此次权益分派。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含

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136,075,240.78÷1,133,684,103×10=1.200292元。公

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200292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33,684,10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已回购股份36,303,129股后的1,097,380,974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24元（含税），现金红利分配总额为136,075,240.78元（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若公司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等原因发生变动，则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

（回购专户股份不参与分配），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33,684,103股剔除已回购股

份 36,303,129股后的 1,097,380,97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24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16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8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24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606

08*****093

08*****433

08*****750

08*****762

股东名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136,075,240.78元=1,097,380,974
股×0.1240000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

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少。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

权除息价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1200292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

股本，即0.1200292元/股=136,075,240.78元÷1,133,684,103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

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一0.1200292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横店镇工业大道196号

咨询联系人：吴美剑

咨询电话：0579-88888668
传真电话：0579-8888808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2025-037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14:00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盘路2-8号海马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景柱

6．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2人，代表股份588,949,9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8103％。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567,892,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3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39人，代表股份 21,057,2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0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议案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905,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0％；反对2,501,
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7％；弃权54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503％；反

对 2,50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124％；弃权 543,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4373％。

议案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933,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8％；反对2,505,
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5％；弃权510,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76％；反

对 2,50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39％；弃权 510,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885％。

议案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4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4％；反对2,503,
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1％；弃权30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4167％；反

对 2,50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236％；弃权 303,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596％。

议案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89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9％；反对2,733,
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1％；弃权32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960％；反

对 2,73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533％；弃权 323,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506％。

议案5.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14,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6％；反对2,511,
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5％；弃权323,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7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903％；反

对 2,511,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608％；弃权 323,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489％。

议案6.00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99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76％；反对2,698,
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3％；弃权25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367％；反

对 2,69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991％；弃权 259,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642％。

议案7.00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海马（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和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8162％；反对 3,150,
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13％；弃权23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162％；反

对 3,150,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213％；弃权 237,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624％。

议案8.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87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75％；反对2,843,
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8％；弃权23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059％；反

对 2,843,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69％；弃权 233,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472％。

议案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445,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0％；反对3,127,
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1％；弃权37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0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913％；反

对 3,127,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214％；弃权 376,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873％。

议案10.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239,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99％；反对3,343,
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367,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9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651％；反

对 3,34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879％；弃权 367,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6470％。

议案11.00 关于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5,656,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08％；反对3,040,
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2％；弃权25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367％；反

对 3,040,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291％；弃权 25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3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晋世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国华、李举政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海南晋世律师事务所《关于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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